资格复审相关工作要求
一、面试资格复审：在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报考人员中，按岗位招聘人数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，岗位的招聘人数在10人以上的，按1:2确定入围面试资格复审；9人以下的，按1：3比例确定入围面试资格复审人员，笔试成绩末位出现并列的，一并进入面试。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按实际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确定。因报考人员自愿放弃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等原因产生的空缺，在达到岗位合格分数线的基础上，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确定为面试人选的，须通过资格复审。
二、资格复审内容
进入面试资格复审的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报考者应提供材料原件供审查人员验证，并提供复印件供资格审查单位留存，递交材料时请按照顺序装订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.报名表（收原件，附照片彩色双面打印，考生本人须在报名表右下方签字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.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，正反面复印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学历学位证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报考的必须提供本科阶段学历学位证，含学信网打印的有二维码标识的学历认证材料）留学回国和在港澳台取得学历学位的报考人员，须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《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教师资格证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。教师资格证与所报学科相一致,就高不就低；
    5.二级乙等及以上普通话证书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，（其中语文学科普通话水平须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），无法提供的考生登录网址查验，并提交网址截图页面；
6.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截图，“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截图、承诺书（公示一的附件3，现场手写签名加按手印）
7.同意报考证明，考生为应聘时已与我省党政机关（含派出机构）、事业单位建立人事关系的人员的，需提供《同意报考证明》原件（公示一附件4）。
8.有下列情形的，均须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：
①留学归国人员资格审查时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所有留学归国人员通过考试、考察和体检后，必须凭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办理聘用备案手续；
②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的，按国内院校毕业生报考，资格审查时须提供国内院校出具相应的证明。属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外学位的，办理聘用手续时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评估意见书》；
以上材料核验后，收取报名表原件、其他材料复印件（复印件不予返还），返还其他材料原件。其中，现场已准备承诺书，考生须当场签名按手印。
三、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
（一）如考生自愿放弃资格复审，须提供本人自愿放弃的书面申请材料(签名并按手印，模板详见附件3)或将放弃的书面申请（扫描件）、本人身份证正反面（扫描件）发送邮箱：lhjy412@163.com
（二）经资格复审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，或提供材料不全或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取消其面试资格；无故不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报送资格复审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




